臺南區農業改良場「電動搬運車1台」（案號：103TN030）採購案

招標規範及企劃書徵求說明
1、 需求單位：本場作物改良課。
2、 預算：新台幣30萬5000元。
3、 履約期限：決標次日起30日內完成履約。
四、規格：
(一)動力系統：DC48V、5.5馬力(含)以上。乘載人數2人。
(二)車骨架為鋼鐵(需鍍鋅或防鏽處理)或鋁合金均可，厚2mm或以上。

(三)續航力及速度：空車充滿電力可連續行走平地50公里以上。最高車速平地20公里/小時以上，能爬坡至少20度，坡地最高車速至少可達10公里/小時以上。

(四)充電機：AC220V，微電腦全自動充電，充飽自動斷電系統，具保護電池安全及壽命功能。

(五)電瓶規格及數目：容量225AH(含)以上，電瓶數目6個(含)以上。

(六)傳動控制系統：腳踏控制前進後退及行駛快慢，具防爆衝功能，轉向裝置採方向盤齒輪螺桿式方向機。

(七)煞車系統：腳煞車前後四輪油壓式，有手煞車。

(八)輪胎：前輪(2個)後輪(2個以上)500-10或以上規格，農用輪胎。

(九)具載貨車斗，荷重能力平地800公斤以上，坡地400公斤以上。左右兩面及後擋板為活動可拆式，具油壓傾卸裝置(舉重量800公斤以上)。

(十)具電池電量指示器、電壓表、時速表，車頭燈，方向燈。

五、企劃書編排格式：以中文，由左至右橫式繕打，A4紙張（如大於A4紙張，得摺疊成A4尺寸），裝訂線在左側。
六、企劃書撰寫內容：依評分表所載評分項目及上述規格內容製作。
七、評審程序：
（一）基本資格審查不合格之廠商，不得參加服務建議書審查。
（二）由本場成立之評審小組，審查委員就各審查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。彙整合計所有審查委員評比各廠商之序位，以合計值最低且評分平均分數達70分者為符合本場需要廠商，投標廠商評分平均分數若皆未達70分者，以廢標方式辦理。
（三）符合本場需要廠商取得與本場議價權利，符合本場需要廠商在二家以上者，以標價低者取得議價權，若價格仍再相同，則抽籤定之。












